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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07 年 2 月 26 日至 3月 9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

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

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消除

对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界妇女联合会

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6年7月25日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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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国际法律界妇女联合会(法律妇联)是 1928 年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国际非政府

组织，自 1961 年以来一直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咨商地位。该组织目前在 70

个国家中拥有下属国家协会和个人会员。联合会的活动受到《联合国宪章》原则

的激励。这些原则体现于《世界人权宣言》，并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中得到重申。联合会的根本目标是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歧视，促进妇女的

人权。 

 法律妇联于 2006 年 9 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了第十九届大会，大会审议

了歧视这一主题，因其影响到妇女和女童，尤其是涉及到她们的健康、教育和获

得财产的机会。大会一致认为，对儿童的暴力对其教育和身心健康都有着直接的

不利影响。 

切割生殖器官和性暴力 

 法律妇联认为，实际的强奸和童婚习俗都是一种可憎的性暴力形式，为此应

将其定为刑事犯罪。联合会对切割女童生殖器官或者切开阴蒂这种传统习俗深为

不安，强调这些习俗本身就是对女童的一种暴力行为，侵犯了她们享有生命、安

全、自由和健康的基本权利。联合会认为，这种习俗侵犯了人权，要求开展大规

模的宣传和再教育活动，以劝导父母不要使女儿听任此类习俗的摆布。 

女童的教育 

 法律妇联认为，必须让家庭了解，女童受教育是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之一。

社会必须确保尽可能加长女童和男童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以充分扩大其潜力。

这将有助于防止未成年人怀孕、减少疾病的发病率和贫困的发生率。受过教育的

女童更容易就业，对适当的卫生有更清楚的了解，知道如何防止意外怀孕和性疾

病的传播。最后，教育使女童更能适应当今现代技术世界的需求。 

 必须教育女童懂得人权和男女平等的重要性，应在对教师的培训中列入此类

专题。一项基本要求是，女童的教育必须是非宗教教育、男女混合教育和义务教

育（至少到 16 岁），并且由有资格、得到良好培训、能传授有关科目内容的教师

执教；这包括认识到有必要区分对女童和男童教育的不同。 

 政府的一些政策对于女童受适当教育至关重要。国家预算应拨出特定的一部

分款项用于女童教育。应按性别分列教育统计数字，以提高女童教育的可见度。 

女童的保健 

 忽视对女童保健的认识是暴力的非直接延续，因为这侵害了女性身体的完整

性。公民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提供经费，用于社会各阶层的保健和健康教育，包

括提供公共经费开展有关疾病、尤其是艾滋病的预防活动。一般的性教育应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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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校的必修课。法律妇联鼓励全世界各国政府和其他公共实体在本国开展预

防艾滋病教育并传播一般的性信息。此外，由于艾滋病问题已成为严重的危机，

国际社会应寻找途径，以刑事手段惩罚明知感染这一疾病、但却继续与其伴侣（不

论合法与否）发生关系的行为。此外，传播令人误解和不正确的治疗和（或）预

防艾滋病的信息，也应当被视作一种刑事行为，并按此加以惩处。 

 很明显，对妇女及其子女的暴力问题包含构成我们社会主要缺陷的许多因

素，减轻这些因素将影响到我们世界暴力的总体水平。 

 


